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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9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含藝才班課程發展事項) 

壹、會議日期：110年 06月 25日(星期五) 

貳、會議時間：上午 08時 25分 

參、會議地點：線上會議(Meet ch1) 

肆、主席：許黎琴校長                                         記錄：戴美芝主任 

伍、出席者：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本會應出席 25人，實際出席 24人，符合開議規定，宣布會議開始。 

 

柒、業務報告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相關組織與運作

(略以)。設有藝術才能班之學校，其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應包含學校行政人員、年級

及領域/科目(含藝術才能專業領域課程)之教師，教師會組織代表及學生家長委員會代

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再納入專家學者與學生代表，各級學校並得視學校發展需要聘

校外專家學者、社區/部落人士、產業界人士。故本次會議增加藝術才能音樂班林琬瑜、

舞蹈班林倩如二位委員。 

二、110學年度藝術才能舞蹈班、音樂班課程計畫，已分別於 110.06.02、110.06.16藝術才能

舞蹈班、音樂班課程發展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三、110學年度特殊需求課程計畫，已於 110.06.18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110.07.08(四)上午將進行新生編班及導師編配作業，教務處擬於 110.07.21(三)09:00進

行教師配課抽籤作業，煩請各領域 110.07.16(五)中午前，繳交領域教師配課建議表(不限

格式)。 

修正：教務處擬於 110.07.16(五)09:00進行教師配課抽籤作業，煩請各領域

110.07.13(二)下班前，繳交領域教師配課建議表(不限格式)(不需提列他領域配課需

求。) 

五、110學年度各領域教師員額詳【附件一】，各領域課程人力評估參考【附件二】。 

六、110年 6月 9日桃教資字第 1100050834號函示：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停止到校採居家線上學習期間，延長至 110年 7月 2日(星期五)止，暑假為 110年

7月 3日至 8月 29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110.09.01(三)至 111.01.20(四)，計 21週；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111.02.11(五)至 111.06.30(四)，計 21週。 

七、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教科書選用總表 

年級 

領域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國文 翰林 康軒 南一 

英語 佳音 佳音 南一 

數學 翰林 南一 翰林 

自然 南一 康軒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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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翰林 康軒 康軒 

健康與體育 康軒 康軒 翰林 

藝術 康軒 康軒 康軒 

綜合活動 康軒 翰林 康軒 

科技 翰林 翰林 康軒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彭瑞齡主任) 

說明：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0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彭瑞齡主任) 

說明：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0學年度藝術才能舞蹈班課程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彭瑞齡主任) 

說明：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0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班課程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彭瑞齡主任) 

說明：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10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彭瑞齡主任) 

說明：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補課、居家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計畫，提請

審議。(提案人：教務處戴美芝主任) 

說明：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110學年度課程計畫，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戴美芝主任) 

說明：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有關 110學年度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節數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教務處戴美芝主任) 

說明： 

一、依據函示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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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年 7月 24日桃教體字第 1090065180號函(【附件十】)：兼任午餐秘書減授 8節。 

2、105年 4月 18日桃教特字第 1050028864號函(【附件十一】)：藝術才能班召集人，音

樂班、舞蹈班各減授 4節。 

3、109年 5月 29日桃教學字第 1090047474號函(【附件十二】)：合作式技藝教育上課之

國中隨班教師減授 2節。 

二、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附件十三】) 

1、學校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節數，應經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予以減授。 

2、班級數含普通班、體育班及藝術才能班，本校 110學年度計 59班，可減授 48節課。 

3、依據教育部頒「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 61班以上

者，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人至三人，得由教師兼任。本校 110學年度無

副組長編制。 

4、童軍團團長因辦理童軍團團務及訓練者，應予以減課，1團至多 2節，總節數 4節為

限，前述童軍團係指完成童軍 3項登記。本校楊筑軒老師得依規定減授 4節。 

三、110.05.14(五)本學年度第 8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 

1、教務處(實驗室、直笛團、教學、註冊、設備、資訊)總減 18節。 

2、學務處(級導師、管樂團、訓育、生教*2、衛生、體育)總減 21節。 

3、輔導室(輔導、資料、特教)總減 9節。 

四、110學年度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處室規劃 

1、教務處：(1)教學組協行減 5、註冊組協行減 4、設備組協行減 2、資訊組協行減 2、直

笛團指導減 2、實驗室管理減 2，以上各職務皆聘 1人。(2)申請新增生科教室管理員 1

人減授 1節，若申請不通過，則減授 1節歸予負責單位(設備組)。 

補充說明：教務處 110.06.24暫撤生科教室管理員申請案，暫由設備組協行教師再減授

1節。 

2、學務處：訓育組協行減 5、生教組協行減 10、衛生組協行減 2、體育組協行減 2、管樂

團管理減 1、九年級級導師減 1，以上各職務皆聘 1人。 

3、輔導室：輔導組協行減 3、資料組協行減 3、特教組協行減 3，以上各職務皆聘 1人。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有關 110年暑假作業案，提請討論。(提案人：教務處戴美芝主任) 

說明： 

一、期初第一週舉辦英語、數學「暑假複習成就檢測」，請教師訂定複習範疇，由教務處訂定

獎勵辦法，七升八年級所有學生皆須參與檢測。 

七升八年級數學期初測驗範圍：七年級第二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 2-1~3-2。 

七升八年級英語期初測驗範圍：第二冊(全)，25題選擇題。 

二、辦理「興園」徵稿活動，請國文科教師命題(【附件十四】)，七升八年級、八升九年級所

有學生皆須繳交(身心障資源生除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有關 110學年度數理資優資源班九年級抽離課程增加理化科校訂課程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輔導室蘇美枝組長)(原 110.05.14(五)本學年度第 8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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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案) 

說明：理化課程八年級部定 3節，九年級僅 2節。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有關本校「學生學習領域成績補行評量措施」【附件十五】修正案，提請審議。(提

案人：教務處主任戴美芝)(原 110.05.14(五)本學年度第 8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未討

論議案) 

說明： 

04/16(五)自然領域教學研究會議，建議增修理化及地科補行評量措施條文如下： 

(1)「任課教師指定以下方式進行」修訂為「任課教師指定以下其中一種方式進行」。 

(2)「其他，如製作 5-10分鐘之創意學習影片」增訂為「其他，如製作 5-10分鐘之創意

學習影片、紙筆測驗」。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有關課發會之提案含臨時動議須具名案，提請討論。(提案人：九年級級導師潘子

正老師)(原 110.05.14(五)本學年度第 8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未討論議案) 

說明： 

案由中述及之具體事實或意見，非具保密之必要者，須至少一名當事人具名。若為行政單

位提出者，則須為該單位所認可或所主張之事。 

(1)描述得重覆驗證，減小誤差之可能。 

(2)有助委員能了解具體狀況以作判斷。 

(3)相信提案俱為求公益，故提議者對本身之提議應具信心。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上午 09 時 45 分。 


